
 容易忽略了这些行为不好的王身上那些
 悔改的果子。
 查考【代下12：6-8】

 查考【代下11：21-22】

 【代下13:18】那时，以色列人被制服了，犹大人得胜，是因倚靠耶和
 华他们列祖的　神。

 南北两国的四个王
 【王上15章】

 引言

 本章圣经的四个段落
 第一、第二段主要是讲南国的两任王。

 第三、第四段主要是论到北国的两任王。

 南北两国的王

 南国  罗波安
 作王17年

 亚比央
 作王3年

 亚撒
 作王41年  亚撒  亚撒

 北国  耶罗波安
 作王22年  耶罗波安  耶罗波安  拿答

 作王2年
 巴沙篡位
 作王24年

 本章的主要内容
 在列王记上第十五章，主要记载的就是南国的这两位王，也就是亚比央和亚撒。 亚比央是
 照着他父亲罗波安所行的，不照他祖大卫的心、诚诚实实地顺服耶和华他的神；而亚撒却
 效法他祖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这是他们二人之间的一个主要对比。 

 为什么在列王记上、下，所记载的有
 关南国的二十任王，其中有一些是好
 王，有一些是坏王呢？既然他们都是
 那女人后裔——耶稣基督肉体血脉的
 先祖，为何会有这么多人都是行耶和
 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

 解读南北两国列
 王史的基本原则  【代下7：14-22】

 神二次向所罗门显现的时候，所讲的这一段话，乃是关乎所罗门王之
 后的所有列王说的。如果能以这段经文作为一个基本原则，然后再来
 看南国的每一任王，就可以理解了。

 假如我们认为那些行
 为不好的王，就不得
 救的话，就有可能会
 掉进两个陷阱。

 一是，我们忘记了人是因着上帝白白的恩
 典而因信称义，是蒙了上帝的怜悯而称义
 得救的。

 二是，我们也要思想，既然信心与行为并
 行，那么，在罗波安身上是不是就完全一
 无是处、一点善行的痕迹也没有呢？

 因此，当我们读到南国的每一任王的时候，虽然
 圣经论到他们所行的不好，甚至所行的一切都是
 恶的，但我们还是要仔细查考圣经，看看在他们
 身上有没有悔改的表现。因我们相信，每个人的
 得救都是蒙了上帝的怜悯；同时，我们也相信，
 凡上帝所怜悯、拯救的人，就把信心赐给他们；
 而真信心必然与善行并行，所以他们必然也能或
 多或少地结出悔改之果子来，这果子就是神在律
 法中所吩咐的，也就是说，每一个蒙恩得救的
 人，在他们身上或多或少一定能看到与基督性情
 有份的生命见证，这也是一个事实。

 南国第二任王亚比央（1-8）

 虽然行恶不顺服神

 亚比央的母亲玛迦  所罗门王的儿子罗波安，所娶的是押沙龙的外孙
 女玛迦为妻。

 亚比央作王是行他父亲罗波安所行的一切恶，他的心不像他祖大卫那
 样，诚诚实实地顺服耶和华他的神，表明这个亚比央，不像大卫那样全
 心顺从耶和华，遵行神在律法中所吩咐的一切诫命、律例和典章。

 仍有善行靠神得胜

 亚比央并不是一个无恶不作、坏到极处，丝毫善
 行都没有的王，他与北国的王耶罗波安还是有着
 本质的差别，因为他毕竟是大卫的后裔，并且已
 经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接续了他祖大卫的王位。
 更重要的是圣灵也为他作了见证。

 上帝因与大卫所立的约，对亚比央显出怜悯和
 慈爱，使他结出信心的果子。  【代下13章】

 如果我们不看列王记上第十五章对他的记载，单单读历代志下第十三章，
 就一定看得出，亚比雅乃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他只是没有像他祖大卫那
 样——全心顺从耶和华而已；但并不是说，他一点儿也不顺从耶和华。并
 且，我们在历代志下第十三章也能看到，神的确与他们同在。

 南国的第三任王亚撒（9-24）

 第9-24节这一段，主要论到南国犹大王亚撒在位四十一年的统治。

 亚撒一位合神心意的王  【王上15：11-15】

 亚撒所作的不
 合神心意的事

 仰赖亚兰王，用金银
 去贿赂他，没有专心
 仰赖耶和华

 【王上15：18】
 【代下16：7】

 年老地时候，没有专
 心仰赖神，脚上有病
 只求医生，却没有求
 问耶和华神。

 【代下16：12】

 可见，亚撒王年老的时
 候所行的，已经不像他
 年轻的时候那样，凡事
 倚靠耶和华。

 北国的第二任王拿答（25-31）

 拿答作王北国以色列王二年
 亚撒登基作王后的第二年，北国耶罗波安离世。
 耶罗波安作王二十一年，他的儿子拿答接续他作
 北国以色列王两年。

 拿答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行他父亲所行的，犯他父亲使以
 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

 耶罗波安的六项罪

 巴沙篡位
 在犹大王亚撒第三
 年巴沙杀了他，篡
 了他的位。

 第29-30节记载:“巴沙一作王，就杀了耶罗波安的全家。凡有气息的，没
 有留下一个，都灭尽了，正应验耶和华藉他仆人示罗人亚希雅所说的
 话。这是因为耶罗波安所犯的罪，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惹动耶和华以
 色列神的怒气。”
 圣经记载的内容很短，却重点强调了拿答接续他父亲作王，行他父亲使
 百姓陷在罪里的那罪；可以说，巴沙将他杀掉，篡夺王位，乃是上帝借
 着巴沙来惩罚耶罗波安及他的家。

 北国的第三任王巴沙（32-34）
 巴沙登基作以色列的王，共有二十四年

 巴沙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行耶罗波安所行的道，犯他使以色列人陷在
 罪里的那罪。

 小结  南北两国的王的
 生命本质不同

 以上提到这四个王，南国两个，北国两个，却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南国的王，虽然也有
 像亚比央、罗波安一样，行得不好；但在他们的生活中，还是多少能够找到一些与基督性
 情有份的见证，因此可以确定，他们乃是蒙了上帝的怜悯而拥有得救确据的人，或者说，
 是拥有得救之标记的人。可是，北国的王，他们本质上邪恶不说，在他们的身上，丝毫看
 不出一丁点悔改的表现，乃是与基督及其教会对抗到底的人。

 思考问题
 1、解读南北两国列王史的基本原则是什么？这给我们怎样的属灵教训？
 2、南国的第二任王亚比央与第三任王亚撒，圣经是如何让我们平衡看待的？
 3、北国的第二任王拿答与第三任王巴沙他们的共同罪恶是什么？
 4、南北两国王的生命本质有何不同？这给我们怎样的属灵教训？

 因此，我们可以这么来看，历代志所记载的与列
 王记所记载的，总是有一个互补。当列王记论到
 南国的王比较负面的时候，历代志就补充讲到他
 们正面的事；当列王记论到南国的王比较正面的
 时候，历代志就补充他们消极的一面。这样，如
 果把列王记与历代志对照来读，就可以有一个全
 面、平衡的了解。


